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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董事會謹此宣佈，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將於2012年8月30日
（星期四）上午9時30分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361號公司辦公樓二樓多功能會議廳
舉行，以審議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1 考慮及酌情批准下列特別決議案：

「動議批准下文所載對本公司之《章程》的修訂，自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起生效：
（附註1）。

修訂前 修訂後

第228條 公司應嚴格按照中國証監
會核發的《關於修改上市公
司現金分紅若干規定的決
定》的相關規定執行：

（一） 公司的利潤分配應重
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
資回報。

（二） 公司可以採取現金或
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潤分配政

（二） 公司可以採用現金、股票或者現金與股
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可以進
行中期、年度利潤分配。在公司當年盈
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的前提下，且
無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計劃等
事項發生，採取現金方式分配股利，公
司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
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
的30%。根據公司的盈利情況及現金流
狀況，在保證最低現金分紅比例和公司
股本規模及股權結構合理的前提下，可
以採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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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三） 公司董事會未作出現
金利潤分配預案的，
應當在定期報告中披
露原因，獨立董事應
當 對 此 發 表 獨 立 意
見； 公 司 最 近 三 年
未進行現金利潤分配
的，不得向社會公眾
增發新股、發行可轉
換公司債券或向原有
股東配售股份。

（四） 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
司資金情況的，公司
應當扣減該股東所分
配的現金紅利，以償
還其佔用的資金。

（三） 公司利潤分配預案由董事會結合本章
程的規定和公司經營狀況擬定。公司董
事會在利潤分配預案論證過程中，應當
與獨立董事、監事充分討論，在考慮對
全體股東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基礎
上形成利潤分配預案，獨立董事應當發
表獨立意見，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提交
股東大會批准。股東大會對現金分紅具
體方案進行審議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
（包括但不限於郵件、傳真、電話、邀
請中小股東現場參會等方式）主動與股
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通和交流，充
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求，並及時
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四） 公司當年盈利而董事會未作出現金分配
預案的，應當在年度報告中披露原因並
說明資金用途和使用計劃，獨立董事應
當對此發表獨立意見，董事會審議通過
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五） 如遇到戰爭、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對公
司生產經營造成重大影響，或公司自身
經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時，公司可對利
潤分配政策進行調整。利潤分配政策的
調整方案需事先徵求獨立董事的意見，
獨立董事應當發表獨立意見，經董事會
審議通過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經
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
以上通過。

（六） 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司資金情況的，公
司應當扣減該股東所分配的現金紅利，
以償還其佔用的資金。

（七） 公司應當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在定期報告
中詳細披露現金分紅政策的制定、執行
及其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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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第156條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 主 持 股 東 大 會 和 召
集、主 持 董 事 會 會
議；

（二） 督導、檢查董事會決
議的執行；

（三） 在董事會閉會期間，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決
定不超過公司上一會
計年度末淨資產百分
之五的投資事宜，及
決定不超過公司上一
會計年度末淨資產百
分之五的資產處置方
案；

（四） 簽署董事會重要檔案
和其他應由公司法定
代表人簽署的其他檔
案；

（五）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職
權；

（六） 提 名 總 經 理 人 選，
交董事會會議討論表
決；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 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
議；

（二） 督促、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執行；

（三） 在董事會閉會期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決定不超過公司上一會計年度末淨資產
百分之五的投資事宜，及決定不超過公
司上一會計年度末淨資產百分之五的資
產處置方案；

（四） 簽署董事會重要文件和其他應由公司法
定代表人簽署的其他文件；

（五）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職權；

（六） 提名總經理人選，交董事會會議討論表
決；

（七） 在發生特大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緊急
情況下，對公司事務行使符合法律規定
和公司利益的特別處置權，並在事後向
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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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七） 在發生特大自然災害
等 不 可 抗 力 的 緊 急
情況下，對公司事務
行使符合法律規定和
公司利益的特別處置
權，並在事後向公司
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報
告；

（八）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
權。

（八） 根據公司經營發展需要，決定公司分支
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分公司、辦事處）的
設立、變更和註銷；

（九）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以上是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中文本。倘中英文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 • 長沙
2012年7月14日

於本通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長琨先生、錢世政博士、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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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上述特別決議案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7月14日之股東通函（「通函」）董事會函件「建議修訂《章程》」
一節內。除非文義另有界定，否則通函所用詞彙在本通告中具有相同涵義。

2. 臨時股東大會出席資格及截止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可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12年8月1日（星期三）至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符合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
格，H股股東須於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
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
號舖。

3. 投票代理人

(a) 凡可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可以書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為其投票代理
人，代為出席及投票。投票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b) 委任人須以書面文據形式委任投票代理人，由委任人簽署或由其藉書面形式正式授權的代理人簽署。如
委託人為法人，應加蓋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簽署。如該文據由委任人的代理人簽署，則 
授權此代理人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

(c) H股股東最遲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將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和經公證的授權書或者其
他授權文件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171 72012

年 8 �Ü 30 日


